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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埃米尔·琼斯·帕里爵士. . . . . . . . . . . . . . .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成员： 阿尔及利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巴利先生 

 阿根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马约拉尔先生 

 贝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伊多霍先生 

 巴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塔里斯·达丰托拉先生 

 中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义山先生 

 丹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洛伊女士 

 法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  

 希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帕帕佐普洛卢夫人 

 日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岛先生 

 菲律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拉坎尼劳先生  

 罗马尼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莫措克先生 

 俄罗斯联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杰尼索夫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 . . . . . . . . . . . . . . . . . 马农吉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博尔顿先生 
 
 
 
 

议程项目 

 

中东局势 

 2005 年 12 月 12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05/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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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5 时 2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2005年12月12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05/775)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

了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来信，他们在

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

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

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这两位

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阿萨夫先生（黎巴嫩）和迈克达德

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

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

谅解开会的。 

 安理会成面前摆着 2005 年 12 月 12 日秘书长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封信的复印件，其中转递联合国

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根据第 1595（2005）号和第 1636

（2005）号决议拟定的报告。该信件及其附文将以安

全理事会文件印发，文号为 S/2005/775。 

 我谨提请成员们注意文件S/2005/762 和 S/2005/ 

783，其中载有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分

别于 2005 年 12 月 5 日和 13 日给秘书长的信。 

 安理会成员面前还有文件 S/2005/788，其中载有

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的文本。 

 我欢迎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阁下出席本次会议。 

 我的理解是，安理会现在准备对其面前的决议草

案进行表决。除非有人反对，否则，我现在就将决议

草案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贝宁、巴西、中国、丹麦、

法国、希腊、日本、菲律宾、罗马尼亚、俄罗斯

联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有 15 票赞成。决议草案获

得一致通过，成为第 1644（2005）号决议。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后发言的那些代表发言。 

 巴利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自拉菲

克·哈里里先生遇害以来，阿尔及利亚一直强烈谴责

这一可恶罪行，并坚持要求查明事实真相，将犯罪人

绳之以法，无论他们是谁或可能位于何处。 

 这些关切促使我们在导致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

第 1595(2005)号决议的谈判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该决议设立了负责帮助黎巴嫩人查明真相的国际委

员会。我们在确保该委员会获得安全理事会的充分支

持，以及能够完全独立地执行其任务方面给予了帮

助。同样，在第 1636(2005)号决议的谈判过程中，我

们努力为该委员会提供手段和资源，以便使其能够执

行任务，并确保有关各方的充分合作。 

 安理会刚刚审议了第二份进展报告。该报告的结

论不是最终的，还需要证实。我们相信，为了维护报

告和委员会工作的可信性，审议报告时必须不受任何

影响，以免可能有损某一方。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就

听取叙利亚证人证词的地点和条件问题所达成的协

议，以及叙利亚所表现出的——而且也体现在其行动

上的——合作态度。我们敦促叙利亚继续朝着这一方

向前进，特别是遵守第 1636(2005)号决议。叙利亚最

近给安全理事会的信确认了这种合作意愿。 

 我们还满意地注意到，安理会愿积极考虑关于将

调查哈里里先生遇害案的委员会的授权范围扩大至

调查自 2004年 10月 1日以来所发生的其它袭击的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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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我们完全支持这项请求。首先，这是因为它是黎

巴嫩政府直接提出的，此外，这也是因为黎巴嫩发生

的各种袭击之间可能存在着联系。尽管安全理事会就

这项请求和设立一个具有国际性质的法庭一事所商

定的措辞并非完全令人满意，但它仍然是国际社会对

黎巴嫩作出的明确承诺。因此，我们可以表示欢迎。 

 最后，我们已向安全理事会寻求并获得其保证，

即鉴于调查所处的阶段和我们追求的共同目标，安理

会将不会采取任何不成熟或不合适的行动。这就是为

何在指出刚刚通过的决议中关于叙利亚与调查委员

会合作程度的措辞未能充分反映该国所表现出的善

意的同时，我们仍然选择了维护安理会的团结，对提

案投了赞成票。 

 张义山先生（中国）：我们注意到国际独立调查

委员会负责人梅利斯日前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目

前，调查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但尚未完成。我们还

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也注意到黎巴嫩日前提出的有

关要求，我们表示充分理解。 

 安理会刚刚通过的第 1644(2005)号决议的主要

目的是延长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任期，以便其继续帮

助黎巴嫩政府查清哈里里先生遇害的真相。基于上述

考虑，中国对第 1644(2005)号决议投了赞成票。我们

希望，在有关各方的努力和配合之下，委员会能够早

日查明事实真相。 

 杰尼索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直

至今天表决之前，安理会成员仍一直在努力拟定这项

载有安全理事会对梅利斯委员会最近报告的回应的

决议草案。我们非常希望安理会能够克服意见分歧，

就该文件达成共同立场。尽管各方在看法上继续存在

分歧，但我们仍达成了协议。决议得到了一致通过。 

 我们就法国和美国同事草拟的案文提出了我方

的修正案文，使之在性质上更加平衡，但却没有完全

去除决议草案中在目前情况中没有必要的对于叙利

亚的否定态度。我们继续反对向大马士革施加毫无道

理的压力，也反对不符合梅利斯委员会结论的有关叙

利亚与国际调查人员合作程度与性质的解释。 

 我们已指出过，大马士革已开始按照第 1636

（2005）号决议的规定，与梅利斯委员会进行合作。

到目前为止，叙利亚一方在这方面才采取了初步步

骤；它仍需做许许多多的事。 

 安全理事会将监测叙利亚一方履行义务的情况，

并在必要时予以协助。 

 与此同时，我们重申俄罗斯一方坚信必须继续开

展努力，查明与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丧生有

关的情况真相。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黎巴嫩代表发言。 

 阿萨夫先生（黎巴嫩）（以阿拉伯语发言）：首

先，我要感谢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第 1644（2005）

号决议。安理会通过了这项决议，证明安理会致力

于帮助目前正处于非常困难局面的黎巴嫩。这符合

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尤其是鉴于所

发生的一些恐怖主义爆炸事件，这些事件始自 2004

年 10 月 1 日——马尔旺·哈马德总理在那一天遭遇

到未遂谋杀——直到拉菲克·哈里里总理被暗杀，此

外还发生了其他袭击事件，包括前天发生的导致议会

议员朱卜兰·图韦尼死亡的恐怖爆炸袭击。 

 我们感谢安全理事会下了决心，我们向它保证，

黎巴嫩人民将会继续坚定排除在维护黎巴嫩统一、稳

定与独立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挑战与危险。在这条道

路上，我们不会走回头路。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代表发言。 

 迈克达德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

伯语发言）：我要表示感谢让我有这次机会就安全理

事会几分钟前通过的决议作几点简短的评论。 

 首先我要表示我国赞赏安理会许多成员国作出了

种种努力，防止通过一项违背国际法、《宪章》原则和

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所起作用的决议。 

 我要重申，尽管叙利亚根据国际法和人道主义

法，在其主权及本国公民权利的范围内给予了充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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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但是某些国家出于自身的狭隘利益，坚持说我们

没有与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进行积极合作，没有在极

端短暂的时间里执行有关决议，尽管过去 38 年里所

通过的有关中东问题的许多决议迄今也未得到实施。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已清楚说过，叙利亚与

委员会之间的接触正在进行之中，而且双方正在作出

努力，以便就有关约谈叙利亚公民的问题达成彼此都

能接受的协议，但是某些人执意无视我们所指出的这

一切，在委员会报告的基础上作了有选择性的结论，

并歪曲利用这些结论来对付我国。 

 叙利亚真诚地履行了它的责任，因为它相信，以

专业与客观态度从事的调查会使叙利亚洗清罪名。我

们与委员会进行合作并不是为了取悦某些方面，而是

因为我们想要合作。 

 在前段时间里，我们曾致函安理会的所有成员，

告知安理会我们的所有行动和努力。遗憾的是，安理

会某些成员哪怕连提也不愿意提到这些信函。 

 施加压力以及企图把自身意愿强加于他人的做

法违背了有关国家间关系的原则，而国家间的关系必

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建设性对话和坦诚对待他国的基

础之上。 

 最后，我要重申叙利亚坚定致力于在今后阶段与

委员会充分合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

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审理此事。 

 下午 5 时 50 分散会 

 

 


